
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开选聘法律
顾问律师事务所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

政府的决策部署，服务发展改革中心工作和法治建设实际需要，

现向社会公开选聘 1 家律师事务所作为我委法律顾问。有关事项

如下：

一、基本条件

拟参加竞聘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遵守宪法，坚持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法治；

2.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，且成立时间 5 年以上（截至本公

告发布之日）；

3.具有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，精通行政法、经济法业务，参

与过相关领域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的起草论证，代理过省直

部门行政诉讼案件，且近 3 年未因自身原因导致行政机关败诉；

4.近 5 年无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等不良记录；

5.登记注册地在哈尔滨市，或在哈尔滨市有分支机构；

6.在合同履行期限内，服从我委工作安排，遵守相关工作纪

律，能够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。

二、工作职责及待遇



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主要有以下职责：

1.明确两名优秀合伙人律师作为代理律师，代理疑难复杂行

政诉讼案件，具体包括拟定答辩状、搜集整理证据材料、出庭应

诉等工作；

2.为我委制定重大决策，起草、论证法规规章以及有关文件

提供法律咨询建议和意见；

3.我委安排的其他职责。

确定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后，签订为期 3 年的合同，服务费

用按照合同约定执行。

三、竞聘申报材料要求

（一）竞聘须以律师事务所名义申报，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。

竞聘申报材料须由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《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申报表》；

2.《代理律师基本情况表》；

3.律所执业许可证和代理律师执业证复印件；

4.其他证明律所能力和业绩的材料。

竞聘律所需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查实存在弄虚作假

的，我委将取消其竞聘资格，并向有关部门反映。

（三）请将竞聘申报材料一式十份现场递交到省发展改革委

法规处（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202 号），信封上请注明“法律

顾问律师事务所申报”。



（四）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7 日。我委将在组织评

审后，确定并公示 1 家顾问律所。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申报表

2.代理律师基本情况表

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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